委托代理进口合同
签订时间：2026-01-04

合同编号：
（中国药科大学项目编号：                  用户：              联系方式：            ）
委托方（甲方）：中国药科大学

地  址：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639号

联系人：陆老师          联系方式：025-86185029

受托方（乙方）：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中标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对外经贸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代理进口的下表中货物达成如下协议：

一、委托内容

	货物名称
	品牌/型号
	产地
	数量
	货款（RMB）
	代理费（RMB）

	高效液相色谱仪
	岛津/LC-5852246
	日本
	2
	595000.00 
	5000.00

	合同总金额
	RMB600000.00


二、付款及结算方式

合同金额：人民币陆拾万元整（RMB600000.00）。

乙方以人民币陆拾万元整（RMB600000.00）的不含税包干价与甲方结算货款与外贸代理手续费；若该货物按国家政策不能免税或税款不为零，经甲方确认后进口关税及增值税由乙方凭海关缴税凭证的复印件与甲方或中标方按实结算。
支付要求：乙方需在免税办理完毕后及时通知甲方，经甲方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开出信用证或汇出货款，并将付款凭证或开证凭证传递至甲方，甲方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将100%的合同款支付给乙方，即RMB600000.00。
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行号：

开户行地址：

三、委托方的主要义务

办理报批手续：在签订外合同前与乙方协调办理进口许可证及其他有关批准文件。
向乙方提供每个进口项目包含所需进口的详细内容和要求的进口货物购销协议书。如协议书内容需要变更，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送还协议书并暂停外贸合同签订。
支付进口合同价款及费用：甲方应按本代理合同第二条的规定及时、足额支付进口合同价款及乙方代理进口所需的各项费用，以确保乙方全面履行进口合同的付款义务。否则乙方有权留置进口货物/提单。
进行商检和检疫：甲方按规定办理商检或检疫，如发现货物的品质、数量与进口合同不符，应立即申请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及损失证明，直接向责任方或通过乙方向相关责任方提出索赔。因甲方延误，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若本合同项下的货物为免税产品，则该货物未经海关许可，不得抵押、转让、出售、移作它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如合同项下有国内采购配件或项目，则甲方委托乙方向供应商支付此款项，乙方仅负责代收代付。
四、受托方的主要义务

谈判并签订进口合同：乙方负责进口合同的商务谈判并以乙方的名义与外商订立合同，协助甲方进行进口技术谈判，及时将进口合同的执行情况通知甲方。根据自己的技能和判断，善意、谨慎履行代理职责。
乙方按甲方提供的《进口货物购销协议书》的内容和要求签订外贸合同。签订中如出现不一致，乙方退回协议书给甲方，待甲方书面确认后重新签订外贸合同。
申请开立信用证：根据进口合同要求，在信用证付款情况下，乙方负责以自己的名义申请银行开立信用证及/或修改信用证。甲方须在收到信用证底单复印件后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足额合同款。
乙方需熟悉国家科教免税政策和相关办事程序，并按其要求执行有关代理业务。
审核单据：根据进口合同及信用证的规定，审核外商提供的单据（如发票、汇票、提单、及检验证书等），如认为符合对外付款条件，及时通知甲方付款。
根据外贸合同的规定，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及要求外商履行交货义务。到货后若开箱发现货物与外贸合同清单有不符或有质量等问题，应立即通知外商及甲方处理。
乙方负责协助甲方办理进口许可证等批准进口文件、商检和报关等一切进口事宜。当报关提货清单（装箱单）出现与外贸合同清单不一致时不能提货，须立即报告甲方，乙方负责与外商协调解决；货物必须直接送至甲方用户指定场所，不得交他方转送。若未能履行上述要求导致经济损失或处罚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五、对外商的索赔与理赔

甲方对外贸合同的执行与外商发生争议，有权可委托乙方与外商交涉或直接与外商交涉（包括诉讼和仲裁），自行承担全部费用及仲裁或判决结果。

如外商违约，甲方委托乙方对外交涉，需在有效期内向乙方另行出具书面委托书，提交必要的索赔证据，承担仲裁或诉讼的全部费用。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均由甲方享有或承担。

如属甲方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履行进口合同导致外商先向乙方仲裁或诉讼索赔的，甲方应承担仲裁或判决结果及乙方参与仲裁或诉讼的全部费用。
甲方独立完成索赔事宜的，乙方应予配合，并向甲方提供完整的索赔证据。

六、违约责任

合同履约期间，如属甲方原因，造成损失，则相关责任由甲方承担。

合同履约期间，如因乙方原因，造成损失，则相关责任由乙方承担。

七、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本合同的成立、有效性、解释、履行、签署、修订和终止以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如果任何争议或权利要求起因于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或与本合同的解释、违约、终止或效力有关，都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各方同意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处理。

诉讼进行过程中，除双方有争议的部分外，本合同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各方应继续履行。

八、 其它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及时协商解决，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保存，作为本合同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同等效力。

本合同一式肆份，经双方单位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合同执行完毕止。

	          委托方（盖章）
名称：中国药科大学

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639号
委托代理人： 

电话: 025-86185029

	            受托方（盖章）

名称：                        

地址：

委托代理人：

电话：                                            




